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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東大學生命科學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明確規範學生專題研究實作課程選擇

校外實習之相關內容，並使學生於實習過程中確實增加實務經驗，達到理論與實務相

配合之目標，特依據本校「校外實習實施要點」、「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訂定

「國立臺東大學生命科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學生得依本系課程之專長擇定實習單位，並經校外實習指導委員會資格審核同意，始

得參與暑期實習。 

三、本系修習專題研究實作課程之學生，若選擇校外實習者，須於大三下學期前依本系公

告期程提出申請，利用暑假完成校外實習，實習時數必須達144小時(含)以上。專題研

究實作(二)課程2學分，列為本系四年級上學期必修課程，學生選課、學分數、實習成

績、實習指導教師授課鐘點，均併入四年級上學期計算。 

四、校外實習相關規定： 

(一) 本要點之實習單位分為「本系提供」及「學生自行接洽」兩種。前項係指本系統

一安提供之實習單位；後項係指學生自行接洽並經本系核可之實習單位。 

(二) 實習單位以本系提供者為主，若屬同學自行接洽之實習單位，僅以與本系專長相

符，具備良好制度且為公立研究機構、財團法人研究機構者為限。學生需於3月30

日前繳交經指導教授評選之實習機構評選表，及校外實習單位資料表，送至本系

系務審議，通過後始得進行實習，否則不予承認。 

(三) 本系應與實習單位簽訂實習合約書，合約書一式三份，由實習單位、學校及本系

各存乙份。 

(四) 學生實習前，須完成本系規定之申請程序，並經核准後，方得開始計算實習時數。 

(五) 學生校外實習申請作業流程如下: 

1. 本系於下學期期中考前，確認實習單位參與意願、提供名額數量、工作條件與相

關資格要求。 

2. 系辦應統一公佈實習單位資訊，請同學選填相關實習單位，並經本系校外實習指

導委員會議初審推薦，經實習單位書審或面試同意後始得進行校外實習，否則不

予承認  

(六)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與指導。如發現工作性質不符或環

境不良等情形，應於一週內與本系連繫；經協調後未獲改善者，得經報請本系核

准後，提出辭呈(須經實習單位主管蓋章)及中止實習申請書，經本系核准後，方可

中止實習；否則應完成實習工作，不得中途離職。 

(七)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本系實習指導教師將不定時訪視，並填寫「實習訪視紀錄表」



送交本系存參。 

(八) 校外實習除實習單位另有規定外，所需之交通費、膳宿費、保險費、職前體檢費

等，由學生自行負擔；學生並須自行投保往返實習單位旅途期間之意外保險，保

額不得低於新台幣二百萬元。 

(九) 學生應於確定實習單位後，繳交「實習單位同意書」、「實習學生家長同意書」

及「投保相關資料」。 

(十) 學生應於報到後一週內，郵寄「報到函」至系辦公室。報到函逾時寄達者(以郵戳

為憑)，逾時寄達天數之實習時數，不計入實習總時數之內。 

(十一) 校外實習完成後，學生應於開學後一週內，將「學生校外實習考核與時數表」繳

交至指導教師，「實習考核與時數表」須加蓋實習部門單位戳章，否則不予受理。 

(十二) 本系之實習性質以教育為前提，若是實習內容不符合前項原則，本系將保留是否

同意學生實習之權力。 

五、學生校外實習考核項目包括： 

(一) 學生出勤狀況。 

(二) 操守、工作能力、學習狀況、工作態度。 

(三) 「校外實習成果海報」一份。 

(四) 實習成績由實習單位主管送交實習考評表供指導教授參考，本系學生應於四年級

上學期開始前完成應修習之時數，實習學生須於本系或校外研討會進行成果發表，

方能取得該科目之成績，如未通過則須於四年級上學期重新修習課程。 

六、違反校外實習規定之處置： 

(一) 校外實習開始後，除有特殊原因外，學生未主動告知本系而變更實習單位，或其他

違反實習規定者，除實習時數不予計算、不能取得該實習課程學分外。如發現同學

有欺瞞情事經查證屬實者，除實習成績以零分計算外，並依校規送獎懲委員會懲處。 

(二)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因個人懈惰或犯錯，經實習單位糾正無效，導致實習單位認

定不適合再繼續實習者，得請指導教授提報本系校外實習指導委員會審議後，終止

實習，該實習學分不予計算。 

七、校外實習之承認，如無法適用上述規定時，應以個案方式提交本系校外實習指導委員

會討論決議。 

八、校外實習為本系之必修學分，學生以無須額外繳交實習費用為原則，校外實習指導老

師訪視學生之差旅費，依本校「校外實習實施要點」第七條之規定，由學生職涯中心編

列之實習訪視費額度中支應。 

九、校外實習指導老師訪視時，得視情況需要填寫「學生校外實習平時意見處理表」，適

時介入學生實習期間所遭遇之困難與問題，並回報本系。本系無法解決之問題，悉依

本校「校外實習實施要點」第六條之規定處理。 

十、本要點適用於 103學年度及其以後入學之學生。    

十一、本要點經系、院、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後實施，並送學生職涯中心備查，修正時亦

同。。 


